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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修訂諮詢會 
意見紀要 

 
 
整體意見 
 
1. 《條例》經過十多年的操作，透過修訂堵塞現行一些漏洞是好事，例如取消

註冊社工（第二類）。 
 

2. 是次修訂建議大多是一些操作上的修訂，討論的意義不大。建議藉此機會與

業界討論一些具增議性的議題，如是否只有持認可學位人士才可註冊為註冊

社工、設立註冊社工與登記社工的制度、一般社工與專科社工的註冊等。 
 

3. 整體上，修訂建議與時並進，原則上同意。 
 

4. 是次建議的修訂只是屬於技術性修訂，註冊局應透過修例加強把關，提升社

工訓練質素，從而更能保障服務使用者的權益。 
 

5. 為甚麼修訂的條文大多是屬於「收緊」？相反支援社工的條文就沒有？ 
 
 
「學位」及「文憑」的釋義及「社工學歷」作為用以註冊的「學位」或「文憑」

的統稱 
 
6. 轉變為「藉社會工作專業訓練而獲頒註冊局認可用以註冊的學歷」的原因為

何？如此，日後會否連「證書」資格也會認可？法例應該有一個客觀的水平

標準，列明那些級別的學歷才會被認可。現時坊間有很多關於社工的課程，

非社工的同事難以辨認那些是註冊局認可。建議註冊局加強向公眾的宣傳，

尤其是在報讀課程的旺季。 
 
7. 《條例》修訂後，還會不會保留「學位」及「文憑」的字眼？既然《條例》

現時是用「學位」及「文憑」的字眼，現時的「副學士」是否違例？ 
 

8. 如果以「藉社會工作專業訓練而獲頒註冊局認可用以註冊的學歷」取代現有

的「學位」及「文憑」字眼，日後會否連「證書」資格也會認可？法例應該

有一個客觀的水平標準，列明那些級別的學歷才會被認可。 
 
9. 註冊資格的標準應該提高，走向學位化，現時的建議是一種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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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於一些技術性的修訂反而會引起業界的疑慮及爭拗，所以既然現時使用的

字眼也能順利運作，不如不修訂。 
 

11. 讀了非註冊局認可社工學歷的學生，當這些學生繼而修讀註冊局認可社工學

歷時，註冊局可否為這些同學而豁免部份學分？ 
 

 
註冊局的組成 
 
12. 增加非註冊社工的人數，是否意味註冊局希望減低註冊社工成員的影響力？ 
 
13. 註冊局會議的出席率如何？是否有成員常因忙碌而缺席會議，而導致需要增

加成員數目？ 
 
14. 如果從來沒有「初步偵訊委員會」成員因忙碌而不能履行有關工作，為何註

冊局建議增加成員數目？ 
 

15. 註冊局成員是怎樣選出？委任成員又是如何委任？ 
 

16. 增加非註冊社工成員的理據是甚麼？其他專業又是怎樣？ 
 

17. 由於非註冊社工成員與註冊社工成員對事件的關注點可能不同，所以若成員

增加後，會議法定人數會否相應增加？投票議決又會否以分組點票的方式進

行？ 
 

18. 對於建議中的註冊局成員組成方式，基本上是贊成的，因為可以增加代表性。 
 

19. 建議中的註冊局組成人數是雙數，在通過議案時可能會有相同票數情況，因

此應檢討雙數是否適合。 
 

20. 可否改為全部社工成員由選舉產生？ 
 
 
以選舉填補懸空的職位 
 
21. 決定是否進行註冊局成員補選的九個月職位懸空時限是基於甚麼原因設定出

來？是否參考了其他專業的做法？應詳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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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否縮短補選的程序，從而減低時限？ 

 
23. 「主席／副主席長期懸空」應為「主席／副主席職位長期懸空」 
 
 
註冊局職能 
 
24. 加入「專業發展」的職能有什麼含意？是否為強制性的持續專業發展舖路？ 
 
25. 有關「專業發展乃大勢所趨，社工應跟隨」的觀點，註冊局成員的內部意見

如何？是否有共識？ 
 
26. 就建議加入「專業發展」的職能，原意是好，但有些社工對「專業」二字頗

有保留，認為「專業」等同「霸權」。 
 
27. 現時社工工作繁重，工餘時間或難以進修，而僱主亦未必願意讓社工僱員在

上班時間進修。在此背景下，註冊局在推動「專業發展」前，必須先加強各

項配套措施，探討如何讓社工在持續進修的同時，現有工作不會受影響，否

則如推出強制性持續專業發展時，可能會為不少前線社工增加精神壓力而導

致抑鬱，甚或轉行。另外，註冊局在推動「專業發展」時，亦應多讓同工看

到因多參與「專業發展」而獲得職位晉升機會，從而鼓勵他們進修。 
 

28. 持續進修是社工的個人事務，強烈反對強制執行。 
 

29. 同意加入專業發展職能。因為現時社工一般被認為是「semi-professional」，
較其他專業醫生、護士等有所不及。希望從專業發展提高社工的專業地位。 

 
30. 若持續專業發展成為註冊局職能後，註冊局可否利用本身的資源去資助社工

進修？或舉辦訓練活動？ 
 

31. 贊成強制性的持續專業發展，使社工與其他專業看齊。 
 

32. 機構的主事人未必是註冊社工，他們未必認同及支持社工僱員參與持續專業

發展活動。 
 

33. 機構的主事人不是社工可能更好，因有新思維，層次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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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若將來有持續專業發展職能，註冊局應推動及鼓勵同工進修，又或與其他專

業團體合作，在舉辦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時提供財政支持。 
 

35. 建議中的專業發展，其範圍是怎樣界定的？ 
 

36. 社協是代表香港加入 IFSW 的社工團體，而 IFSW 只接受每個地區一個機構成

為該會的會員。如果註冊局計劃推動專業發展，是否會取代社協與國際接軌？ 
 

37. 「專業發展」的途徑並不限於「進修」，還應該包括社工得到足夠的督導，例

如一個月應接受兩小時的督導。因此註冊局在推動「專業發展」時，應確保

社工能獲得充足的督導。 
 

38. 「專業發展」的定義是甚麼？註冊局為甚麼加入這項職能？ 
 

39. 每年獲取 20 個持學分專業發展學分對部分社工來說是困難的。原因是現時的

課程供應不足夠滿足社工的需要。收費較便宜的課程有時未必能配合社工的

時間，能配合時間的課程卻每每收費不菲。以大約每一小時的課程需一百元

計算，每年每位社工大約需花二千元用作進修，對社工的財政來說構成壓力。

因此，註冊局在推動專業發展前，應先解決課程供應的問題。 
 

40. 非擔任社工職位的註冊社工在持續進修方面的壓力更大。以社會福利署為例，

某些員工是註冊社工，但所擔任的職位卻不是社會工作主任或社會工作助理

職系，因此不能免費及使用工作時間參加社署提供予社工同事的在職培訓活

動。 
 

41. 諮詢文件中的專業發展意指持續進修，是否只是有利於提供有關課程的院

校？ 
 

42. 修讀課程多少不代表工作水平會有正比的效益。 
 

43. 不少同工現已自發進修，毋須強制同工，為他們加諸壓力，因此反對強制性

持續專業發展。 
 

44. 所謂「專業發展」，除了社工個人進修外，更應包括限制團體不會令註冊社工

違反工作守則，亦不會干預同工的專業自主。 
 

45. 當社工受到機構的壓力而不能專業自主時，註冊局有甚麼可以幫助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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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持續專業發展的範圍可以很廣泛，未必一定要花錢，為何不可以是強制性呢？

恐怕有些同工缺乏自發性沒有持續進修，因此認為有需要進行強制性持續專

業發展。 
 

47. 應該透過多舉辦分享會，向同工澄清「專業發展」的定義，消除彼此間的誤

解。 
 

48. 服務使用者對社工有否信心，在於社工的工作手法及工作態度，是否需要倚

靠進行持續專業進修，使公眾相信社工是專業？ 
 

49. 既然建議加入「專業發展」的職能，並於現時推行自願性持續專業發展計劃，

為何不在修訂中加入此「自願性」計劃。 
 

50. 持續專業發展是「自打嘴巴」，註冊社工都接受專業訓練不是已經專業麼？現

時的工作手法不是已經專業？要持續進修才算是專業？很多同工都有上述質

疑。 
 

51. 社工的專業知識及技巧對服務使用者的影響很大，所以社工的專業訓練及專

業發展很重要，這樣社工才能備受尊重。 
 

52. 加入「專業發展」職能後，同工會擔心僱主在聘任社工時，會以申請人有否

進行持續專業發展作為衡量標準。 
 

53. 社工訓練只是最基本的專業訓練，長遠來說，專業知識要不斷保持更新。社

工不單要在服務對象眼中是專業，亦要在其他專業人士及公眾眼中，認同社

工是專業，這樣社工行業才有出路，否則永遠只停留於一個半專業（Mini 
Professional）的行業。 

 
54. 推動持續專業發展是一個契機，讓在不同服務工作的社工，可以把累積的經

驗及知識，與其他同工互相交流，從而繼續發展。 
 

55. 現時社工課程開得太濫，收生亦太濫，有不少畢業生表達及分析能力低，但

無論是甚麼學歷，也要不斷學習，註冊局把關只為保護服務使用者，保持服

務質素。 
 

56. 註冊社工會不會因此分成兩個層次，一類為有進修的社工，而另一類為沒有

進修的社工。沒有進修的社工的薪酬因而遠低於有進修的社工，好像會計界、

工程界的專業人士，在獲取專業資格前的薪金普遍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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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年青人也要負責任，應按註冊局所訂標準提升自己。 

 
58. 近十年來社工的專業地位出現不少危機，若加上要社工持續進修，會加重社

工的擔憂和壓力。 
 

59. 諮詢文件中的專業發展屬於紙上談兵，看不到對服務使用者有何益處。 
 

60. 政府在九十年代訂立《條例》之時，當時不肯把訂立放入《條例》。但時至今

日，社會普遍期望社工應進行持續專業發展，工作忙碌並不能作為推搪藉口，

社會不會認同。 
 
 

註冊地址 
 

61. 建議中不再接納郵政信箱作為註冊地址，有機會披露註冊社工的地址，引起

私隱的問題。 
 

62. 應保留接納郵政信箱作為註冊地址，因為一些村屋很偏遠，只在村口設有信

箱，時有郵誤。 
 

63. 如申請人在申請註冊時身在海外，沒有香港地址，註冊局在修例後會否接受

該註冊申請？ 
 

64. 機構欲聘請持在港獲頒社工學歷的國內學生，在聘請前，難以讓他們以機構

地址作為註冊地址。 
 
 
註冊社工（第二類）的註冊 
 
65. 建議中將取消註冊社工（第二類）的制度，是否意味著將來準畢業生在未被

確認能夠畢業前，便不能根據已獲接納擔任社工職位的資格，申請註冊為註

冊社工（第二類）？ 
 
66. 那些是非持有認可社工學歷的註冊社工（第一類）？ 

 
67. 註冊社工（第二類）的制度被取消後，如不是註冊社工人士尋找社工職位，

是否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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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註冊社工（第二類）有存在價值。因為機構有時需要聘請來自東南亞國家的

社工來港工作。他們雖曾在原居地接受社工訓練，但不獲註冊局認可，所以

他們需要以註冊社工（第二類）的形式申請註冊。如註冊局取消註冊社工（第

二類）的制度，將減低海外人士在港從事社工的機會。 
 

69. 現時有多少註冊社工（第二類）？取消註冊社工（第二類）的機制會沒殺機

構鼓勵員工轉職為社工職位的機會。 
 

70. 有關取消註冊社工（第二類），明白現有制度長時間對行業並不健康，因此同

意修訂的精神，而七年的寬限期亦合理，但應保障現有註冊社工（第二類）

的工作機會。 
 

71. 七年的寬限期太長，五年可能較適合。 
 
 
交回註冊證明書的責任 
 
72. 根據《條例》第 22(6)條，社工在被註銷註冊後，須交還註冊證明書，否則其

重新註冊申請不能被處理。如社工遺失了註冊證明書，是否便不能重新註冊？

註冊局有什麼機制為社工提供彈性？例如補領？ 
 
 
註冊社工呈報控罪及定罪的責任 
 
73. 會不會有一些輕微的性罪行，因最高刑罪不會被處監禁而令該註冊社工不用

申報？ 
 

74. 其他專業是否需要呈報控罪或定罪？ 
 
 
以指明表格投訴 
 
75. 觸犯附表二罪行的社工，原則上已在監獄服刑，如何能出席紀律研訊？如該

社工被定罪後申請上訴，註冊局又如何處理？ 
 
76. 建議因被裁定觸犯附表 2 罪行人士的註冊將自動被註銷，毋須啟動紀律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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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社工有時會因爭取社會公義而進行公民抗命，因而被定罪。註冊局會否因此

而啟動紀律程序？ 
 

78. 註冊局現時對被裁定觸犯附表 2 罪行社工有何適當的跟進行動？ 
 

79. 註冊局的權力是否因而增加？ 
 

80. 因被裁定犯附表二罪行而即時啟動紀律程序的建議合理，可毋須等待續期註

冊時才處理。只要社工信任註冊局，便可減低因註冊局權力增大而引起的不

安。 
 

81. 註冊局建議在一些情況下，可以在毋須有投訴的情況下，展開紀律程序，這

種主動調查權對被調查社工的聲譽構成傷害，因此不贊成這建議。註冊局或

可發信給該社工作出詢問，或找人作出投訴，而不應有法定的主動調查權力。 
 

82. 紀律研訊對社工構成很大的壓力，包括聘請律師的財務方面及承受精神壓力

方面。因此，建議先以調解的方式處理投訴，如調解失敗，才啟動紀律程序

處理。 
 
 

「初步偵訊委員會」的權力及組成 
 

83. 其他專業有沒有設立「初步偵訊委員會」？ 
 

84. 如新組成的「初步偵訊委員會」由三位成員組成，如三位成員中有兩名是註

冊社工，便可能有失平衡。 
 

85. 「初步偵訊委員會」中的非註冊社工成員從何而來？ 
 

86. 原則上同意初步偵訊委員會增加一名成員，但此安排會否令初步偵訊的時間

增長？現時初步偵訊委員並沒有設定處理的時限，應為新組成的初步偵訊委

員會設定時限。 
 

87. 贊成設立法定「初步偵訊委員會」，因可以向被投訴社工搜集資料，可保障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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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委員會備選委員小組的組成 

 
88. 紀律委員會備選成員中，其中不少於十名為非註冊社工成員。那些非註冊社

工成員是怎樣產生的？ 
 
 
紀律委員會的組成 
 
89. 為甚麼紀律委員會的主席要由非註冊社工成員擔任？ 
 
90. 紀律委員會的建議法定人數為四人，如表決時的票數相同，如何處理？ 
 
送達紀律研訊的通知 
 
91. 如果被投訴社工不能收到研訊通知書，他如何應訊？ 

 
92. 對於改了地址而忘了通知註冊局的社工，可能因此失去辯護的機會。 
 
 
 
法例修訂進程 
 
93. 法例修訂由開始至今已逾十年仍無成果，註冊局如何推動達致果效？ 

 
94. 如果以私人草案形式提交立法會，將牽涉多少錢？背後又有甚麼含意？ 

 
95. 對於以公共草案還是私人草案形式呈上立法會通過修訂建議，因為條例本身

主要是牽涉公眾利益，所以應該從公共草案的途徑呈立法會通過。 
 

96. 可否列出修例的時間表？ 
 

 
有關諮詢活動的意見 
 
97. 諮詢文件所提供的資料雖然豐富，但由於前線同工普遍認為議題未必貼身，

所以大多未感興趣閱讀整份諮詢文件，致令修訂建議未能達致廣泛討論。建

議註冊局製作一些簡易版本的諮詢文件，置於獨立的網頁連結，並將議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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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列出，以緩急先後排列，讓同工可以就較有興趣的議題，深入閱讀建議的

條文，然後作出意見。此外，應同時附夾現有《條例》全部條文，並突顯被

修訂的條文，讓同工更易掌握。 
 

98. 建議註冊局透過電郵提醒註冊社工出席往後的諮詢會或提出意見。 
 

99. 可否延長諮詢期？ 
 

100. 是次諮詢結束後及在把修訂提交有關政策局前，應先向註冊社工交代最後

修訂版本。 
 

101. 所有在諮詢過程搜集的意見，應透過一些平台向註冊社工公開，讓他們知

道意見有否反映，又如何被註冊局考慮。 
 

 
其他意見 
 
102. 註冊局現行職能只能監管社工的操守，卻不能制裁那些打擊社工專業的人

士。例如在「河蟹事件」、「女社工被澳門拒絕入境事件」及「UGC 擬減社

工學額事件」中，社工註冊局都沒有為捍衛社工專業而介入事件。因此，

建議註冊局加入「捍衛專業」的職能。 
 
103. 在「捍衛專業」上，註冊局要很小心，不應把「捍衛專業」放在職能上，

因為註冊局是基於條例而成立，要突顯獨立性，守著其角色及價值。如把

「捍衛專業」放在職能上，公眾可能有誤解，以為註冊局與社工之間是官

官相衛的關係，影響註冊局的公信力。況且其他團體如社總、社協、社聯

等，已在努力推動「捍衛專業」的工作，註冊局不用參與其中，應先維護

「工作守則」及做好與註冊有關的工作便可。 
 

104. 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從修訂建議和《條例》看不見如何保障服務使用者。 
 

105. 社工希望註冊局保障其利益，但立法精神卻是保護公眾，而現行的監管制

度便是其中一個保護服務使用者的途徑。社工必須認同，否則毋須註冊。

如硬要註冊局擔負工會的職能，是與問責社會背道而馳。 
 

106. 社工職位應包含自僱人士，甚至回內地當社工的人士。 
 

107. 法例應加入「社工」本身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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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註冊局應收緊註冊資格，例如公開試中、英文合格。 

 
109. 副學士充斥市場，現時不少私營機構，如老人院，都會聘請以副學士註冊

的註冊社工擔任社工職位。由於這類機構大多只會聘請一位社工任職，在

沒有專業的督導下，服務水平難以保證，對專業構成挑戰。 
 
110. 可否投訴並非擔任社工職位的註冊社工？註冊局會否處理？ 

 
111. 將來會不會有「分科註冊」的意向？ 
 
112. 在現行制度下，有些沒有從事社工職位很久的人仍可註冊，註冊局應考慮

對策。 
 

113. 註冊社工每年交註冊費，卻沒有從註冊局得到甚麼？建議註冊局每年可舉

辦些有關社工價值觀的講座。 
 

 
114.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的訂立主要是維護服務受眾的利益，但沒有法例

維護社工的利益。 
 

115. 既然其他專業有購買專業責任保險，註冊局亦應鼓勵機構為轄下社工購買

專業責任保險。 
 

116. 社工的在職督導很重要，但礙於近年社福界在編制上的改變，導致機構的

資源未必能為社工安排足夠的督導。註冊局應呼籲機構加強督導。 
 

117. 應保障社工的專業認可及地位，好像社會福利署的計劃投標書中，很多時

都沒有列明需要社工。 
 

118. 希望註冊局與社工溝通，並與機構加強合作。 
 
 


